
　　版权保护与创作、文化发展的关系

章 凯 业 

内容提要：将版权的功能等同于鼓励创作，是对现实的过度简化。从作者的角度来

看，个体的创作受到多重动机的驱使，版权只扮演着一个相对边缘性的角色。版权更

重要的向度是在产业领域，其作用是在媒介稀缺和信息传递依附价值传递的产业环境

下，确保知识的大规模商品化得以顺利进行，后者在客观上提高了社会知识的存量和

传播范围，同时强化和扩大了作者作为一种职业的地位和范围。当前的媒介充裕和创

作传播手段的分散化，催生了大众化创作，并使其成为自媒体时代公众之间重要的对

话交流形式。同时，互联网的零边际成本和平台的网络效应与版权相结合，提高了版

权人垄断定价的能力和网络版权的市场集中度。版权与文化繁荣的关系，需要在新的

信息社会的背景下进行类型化分析。一个宽松的文化发展环境、以产业政策为主导的

规模化大市场、低成本的知识要素自由流动以及国家的支持和反垄断介入，是目前我

国进一步实现文化发展与繁荣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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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版权的功能以及它与创作、文化发展的关系，向来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通常认为，保护
版权的必要性在于鼓励创作以及促进文化发展，但这在当前却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挑战和质疑。

尤其是在网络环境下，例如学术科研领域，版权与期刊数据库的结合，正在不断抬高科研和教

育领域的知识受众门槛和创新成本。〔１〕在音乐流媒体领域，版权作为一种合法垄断与互联网

的网络效应相结合，导致版权市场的集中度不断提高，进而增加了音乐资源的壁垒和用户的转

换成本。〔２〕同时，“视觉中国黑洞版权”事件又爆出广为存在的利用版权进行寻租的灰色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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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海洋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互联网经济的法治保障研究”（１８ＺＤＡ１４９）的阶段性成果。
参见翟翌、刘杰：《国家知识基础设施的行政法治理———以行政特许为视角》， 《财经法学》２０２１年第 ５期，
第６６页。
例如，２０２１年７月２４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对腾讯音乐的反垄断处罚公告显示，腾讯音乐实施经营者集中
后占有的独家曲库资源超过８０％，可能使其有能力促使上游版权方对其进行独家版权授权，或者向其提供优于
竞争对手的条件，也可能有能力通过支付高额预付金等方式提高市场进入壁垒，对相关市场具有或者可能具有排

除、限制竞争效果，因此责令腾讯解除独家版权等措施，重塑相关市场竞争秩序，保障消费者选择权，以便最终

惠及广大消费者。参见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作出的关于腾讯控股有限公司收购中国音乐集团股权违法实施经营

者集中案 《行政处罚决定书》（国市监处 〔２０２１〕６７号）。



业，即将版权诉讼作为获取超额利润的 “碰瓷式维权”。〔３〕最关键的是，随着大规模数字化

传播尤其是自媒体的兴起，侵犯版权已经以最低的成本提供 “我们每天的面饼”，〔４〕从而把

大部分年轻人推到了版权法律的对立面。〔５〕以上种种，显然不是健康的文化现象，这些问题

也激起了社会各界对版权保护的质疑和反思。

　　从建设性的角度探讨版权保护与创作和文化发展的关系，必须首先承认主流的版权观念与
现实之间存在一定隔阂，并在此基础上重新思考版权的功能及其存在的合理性前提。一方面，

版权具有鼓励创作和促进文化繁荣的功能，但是这种功能的发挥存在前提条件。如果超出了合

理的限度，比起没有版权，保护版权对社会而言可能是一种负担。另一方面，只有对版权的实

际功能有清晰的认识，才有可能为当前的版权保护科学地设定最优路径，进而在缓和版权保护

所带来的前述问题的同时，为信息社会的文化繁荣和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提供更好的法治保障。

一、版权鼓励创作的理论基础与现实困境

　　通常认为，保护版权有利于鼓励创作。保护版权比知识共享更有效率，这种功利主义的论
点可以追溯到英国生物学家哈丁关于 “公地悲剧”的思想。他认为，在一个崇尚公共资源之

共享的社会里，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那么这种所有制的结果是所有人都走向

毁灭。〔６〕换言之，缺乏有效的私有财产权，理性个体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短期行为，必然

导致人类共同体的长期利益被忽视，这最终将损害包括个体福利在内的共同福利。因此，新制

度经济学开始强调授予和保护产权所具有的动态收益，即拥有产权的人，由于考虑到没有任何

人能在未来收获的时间节点侵占该资源，就可以在当前的时间节点进行投资，以创造或改善某

个资源。〔７〕公地之所以产生悲剧，就是源自个体没有动力把自己行为所产生的外部性予以内

部化，产权则可以更好地引导个人将其行为的外部性内部化，从而更有效地激励人们保持和增

益资源的价值。〔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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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韩丹东、姜珊：《滥用版权碰瓷式维权涉嫌违法》，《法制日报》２０１９年４月１６日第８版。
冯象：《知识产权的终结——— “中国模式”之外的挑战》，李一达译，《文化纵横》２０１２年第３期，第５０页以下。
这并不是中国等新兴经济体所独有的现象，它在美国等发达国家已经变得再平常不过。从世界范围来看，网络领

域的版权盗版现象仍然居高不下，这尤其体现在数字视频和音乐领域。在美国商务部的主持下，一项针对美国宾

夕法尼亚州的调查显示，２０１９年至少有６６．７％的用户通过下载或流媒体观看免费的盗版内容，以替代需要付费
的正版数字视频 （ＳｅｅＵ．Ｓ．ＣｈａｍｂｅｒｏｆＣｏｍｍｅｒｃｅ，ＩｍｐａｃｔｓｏｆＤｉｇｉｔａｌＰｉｒａｃｙｏｎｔｈｅＵ．Ｓ．Ｅｃｏｎｏｍｙ，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ｔｈｅｇｌｏｂ
ａｌｉｐｃｅｎｔｅｒ．ｃｏｍ／ｒｅｐｏｒｔ／ｄｉｇｉｔａｌ－ｖｉｄｅｏ－ｐｉｒａｃｙ／，ｌａｓｔｖｉｓｉｔｅｄｏｎ２０２１－１２－２３）。根据欧盟知识产权局官方调查报告显
示，网络盗版仍是一个严重问题，２０１８年欧盟互联网用户平均每月访问盗版内容 ９．７次，其中一些成员国比其
他成员国更为严重，例如拉脱维亚和立陶宛每月近 ２６次 （ＳｅｅＯｎｌｉｎｅＣｏｐｙｒｉｇｈｔＩｎｆｒｉｎｇｅｍｅｎｔｉｎｔｈｅ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Ｕｎｉｏｎ
Ｍｕｓｉｃ，ＦｉｌｍｓａｎｄＴＶ（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ＴｒｅｎｄｓａｎｄＤｒｉｖｅｒｓ，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ｉｐｐｔ．ｅｕ／ｉｔｅｍｓ／ｅｕｉｐｏ－ｒｅｐｏｒｔ－ａｂｏｕｔ－ｏｎｌｉｎｅ－ｃｏｐｙ
ｒｉｇｈｔ－ｉｎｆｒｉｎｇｅｍｅｎｔ－ｉｎ－ｔｈｅ－ｅｕ，ｌａｓｔｖｉｓｉｔｅｄｏｎ２０２１－１２－２３）。我国自２００５年起，每年都花费大量行政资源打击网
络盗版网站，因而我国网络盗版的情况逐年有所好转，但是近五年来需要借助 “剑网行动”强行关闭的盗版网

站仍然在１０００个左右。参见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２０１９年中国网络版权保护年度报告》，第８页，ｈｔｔｐ：／／ｗｗｗ．
ｎｃａｃ．ｇｏｖ．ｃｎ／ｃｈｉｎａｃｏｐｙｒｉｇｈｔ／ｕｐｌｏａｄ／ｆｉｌｅｓ／２０２０／９／１６１８４４２４４４４．ｐｄｆ，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２４日最后访问。
ＳｅｅＧａｒｒｅｔｔＨａｒｄｉｎ，ＴｈｅＴｒａｇｅｄｙｏｆｔｈｅＣｏｍｍｏｎｓ，１６２Ｓｃｉｅｎｃｅ１２４３，１２４４－１２４５（１９６８）．
参见 ［美］威廉·Ｍ．兰德斯、理查德·Ａ．波斯纳： 《知识产权法的经济结构》，金海军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６年版，第１５页以下。
正如德姆塞兹所指出的，一个成功的狩猎者可以被看作是将他的外部成本强加给在他之后的狩猎者———这些成本在

决定狩猎程度和动物的畜养时完全没有被考虑到。相反，如果个体拥有对土地的财产权，那么他在当前考虑个人利

益最大化时就会倾向于把未来某个时点的收益和成本也一并考虑进去，从而选择一种能够在当前保持土地的现有价

值最大化的途径。Ｈ．Ｄｅｍｓｅｔｚ，Ｔｏｗａｒｄａ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Ｒｉｇｈｔｓ，５７Ｔｈ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Ｒｅｖｉｅｗ３４７，３５５（１９６７）．



　　知识具有公共物品的属性，即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非排他性意味着，在自然状态下，作
者无法阻止他人搭便车，无需付出前期成本的搭便车者相较于作者将取得成本上的竞争优势，

从而在市场上导致劣币驱逐良币。〔９〕因此，如果没有版权来阻止任何人从他人的努力中受

益，那么没有人会愿意为了社会利益而拿私人财产去冒险，即使某些创新对社会有好处，个体

也不会去做，此时社会就处于动态的非效率。〔１０〕然而，知识的非竞争性又意味着，一个人对

知识的消费并不会从质和量上影响他人的消费，所以授予产权将提高整个社会接触既有知识的

难度，造成社会的无谓损失，从而导致静态的非效率。诚如波斯纳指出的，版权就是在一定程

度上牺牲静态效率以换取动态效率，也就是激励与接触之间的平衡，具体做法是授予版权人一

定期限的排他权，社会在这个期限内忍受短期的静态非效率，以换取长期的动态效率。〔１１〕

　　正是认识到版权的存在会显著提高整个社会接触知识和后续创造的成本，新制度经济学认
为，比起没有版权，授予和保护版权并不一定有助于鼓励创作和促进社会文化的繁荣。设立和

保护版权是否具有合理性，取决于这么做所产生的收益即动态的激励效果，是否超出其所带来

的成本即静态的无谓损失。〔１２〕因此，保护版权并不等同于鼓励创作，创作和文化的繁荣，毋

宁取决于立法者能否通过版权制度实现恰当的平衡。平衡的思路要求立法者努力寻找能够实现

帕累托最优的保护期限和权利边界，而不是仅建立版权制度或者一味地提高版权的保护力度。

　　虽然激励与接触的平衡是正确的思路，但是现实中最难实现的就是这一平衡。从方法论的
角度看，授予和保护版权的动态收益无法从经验上得到证明。因为对财产权的动态收益的评估

需要把它们和时间要素结合起来建立模型，并设想与当前事实相反的情况下可能发生什么，例

如假设不存在版权保护，将有多少小说被创作出来，以及在此情况下谁将从中受益。〔１３〕换言

之，动态分析必然涉及到评价未曾发生的事件对当前作者的福利的影响，所以实证分析在评估

版权的激励效果时，将面临纯粹实践性的困难，因而必然包含和借助于假想和猜测。〔１４〕尤其

是版权和其他知识产权不同，它无需注册，而是随着创作的完成自动取得，因而在任何时间节点

上社会的版权和作品总量是不可知的。这意味着，站在宏观调控的立场，我们无法比较增加或减

少版权保护对作品产出的影响，而只能依靠假设的机会成本去评估版权制度的社会收益。〔１５〕

　　更重要的是，保护版权给社会带来静态非效率是肯定的，但它能否因此产生相应的动态效
率则是不确定的，尤其是并非所有的创作都需要版权的激励才能进行。版权作为一种产权机

制，它的目的在于形成市场，以便让任何需要利用该作品的主体知道应该跟谁联系，并且为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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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ｅＦｒａｎｃｏｉｓＬｅｖｅｑｕｅ＆ＹａｎｎＭéｎｉèｒｅ，Ｔｈ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ｏｆＰａｔｅｎｔｓａｎｄＣｏｐｙｒｉｇｈｔ，ＴｈｅＢｅｒｋｅｌｅｙ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４，ｐｐ．５－７．
［美］道格拉斯·诺斯、罗伯特·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厉以宁等译，华夏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第 ５页以
下，第１１７页。
ＳｅｅＷｉｌｌｉａｍＭ．Ｌａｎｄｅｓ＆ＲｉｃｈａｒｄＡ．Ｐｏｓｎｅｒ，Ａ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ＣｏｐｙｒｉｇｈｔＬａｗ，１８Ｔｈ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Ｌｅｇ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ｓ３２５，
３３１－３３２（１９８９）．
正如德姆塞兹所说的，只有当建立一项新的财产权所产生的外部性内部化的收益超出了这么做的成本时，它才会

产生并因此被普及和实施。前引 〔８〕，Ｄｅｍｓｅｔｚ文，第３５０页。从另一个角度，版权的动态激励理论认为，只要
在立法技术上能够通过对期限和权利限制的精确设置达到上述最佳平衡点，那么理论上设立版权要比没有版权更

能激励和引导社会成员投入资源从事创作活动。ＳｅｅＳｈｙａｍｋｒｉｓｈｎａＢａｌｇａｎｅｓｈ，ＤｅｂｕｎｋｉｎｇＢｌａｃｋｓｔｏｎｉａｎＣｏｐｙｒｉｇｈｔ，１１８
ＹａｌｅＬ．Ｊ．１１２６，１１３８（２００９）．
参见 ［美］罗伯特·Ｐ．莫杰思：《知识产权正当性解释》，金海军等译，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９年版，第１５页。
ＳｅｅＥｆｒｏｎｉＺｏｈａｒ，ＡｃｃｅｓｓＲｉｇｈｔ：ＴｈｅＦｕｔｕｒｅｏｆＤｉｇｉｔａｌＣｏｐｙｒｉｇｈｔＬａｗ，ＮｅｗＹｏｒｋ：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１，ｐ．１２２；
ＭａｒｋＡ．Ｌｅｍｌｅｙ，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ａｎｄＦｒｅｅＲｉｄｉｎｇ，８３Ｔｅｘ．Ｌ．Ｒｅｖ．１０３１，１０６６（２００５）．
ＳｅｅＢｒｅｔｔＭ．Ｆｒｉｓｃｈｍａｎ，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ｉｓｍａｎｄｔｈｅＷｅａｌｔｈｏｆ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７４Ｔｈ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ｈｉｃａｇｏ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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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而向谁付费。〔１６〕换言之，版权的制度前提是交换价值和经济理性，这决定了版权的动

态效益只存在于这样的场合，即作者把创作当成一种 “以劳动换取产权”的市场行为。因

此，即便我们承认产业文化的生产，例如好莱坞的电影公司和微软公司，没有版权的激励确实

会阻碍他们的创作活动，但这并不意味着占社会绝大多数的大众 （非产业）文化的创作也是

如此。无处不在的大众文化是人们出于对事物的热爱而创造出来的，并不是为了金钱。从历史

的角度，比起大众文化，产业文化只不过是任何文化发展过程中的小部分，甚至连主要部分都

算不上。〔１７〕

　　综上，版权鼓励创作的说法，其实是以偏概全。创作和文化的繁荣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立法
能否在激励与接触之间实现平衡。同时，有的创作需要产权的介入，以提高回报的可预见性，

但有些创作却并不依赖产权的回报 （见下文），故而版权的存在反而会提高创作的成本和阻碍

知识的传播。因此，除了实证性因素之外，将版权等同于鼓励创作，相当于是把经济理性上升

为作者的自然天性，并且还忽略了作者群体内部的构成差异。就像亨廷顿所指出的，一个范式

的解释力和科学性，取决于这个范式对现实的简化和现实主义这两者之间的平衡。〔１８〕从范式

科学性的角度，将版权等同于鼓励创作毋宁是为了追求范式的简化而过度牺牲了现实。因此，

下文将从微观的个体视角以及宏观的产业视角，分别讨论个体的创作活动与版权保护的关系，

以及版权对文化发展的作用。

二、个体视角下的版权保护与创作激励

　　 （一）个体的创作行为和动机分析

　　目前，论证版权合理性的起点是个体需要创作的经济动机，版权的回报为创作活动提供了
动力，尤其是当版权的经济回报构成创作者赖以谋生的收入来源时。〔１９〕

　　但是，人们创作的动机往往是多元的。个体虽然具有趋利避害的本能，但是个体创作者对
创作回报的追求，却不能被简单地等同于产权形式的经济回报。现实中，回报还可以通过产权

之外的诸多经济和非经济利益的形式如名气、职务晋升、自我满足和劳动或劳务报酬等方式予

以满足。因此，虽然版权在某些方面可以提高创作回报的可预见性，但它的激励作用同样可以

被上述其他方式 （更好地）实现，尤其是考虑到授予版权还会相应地提高创作成本和知识传

播的难度时，更是如此。〔２０〕因此，理解版权保护与个体创作之间的关系，首先需要分析个体

的创作行为受到哪些因素的驱使和影响。

　　首先，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人类的文明历程本身就是一个创造性的过程，人类文明伊始就
有创造性活动。德国思想家卡西尔在研究人与文化的关系后指出，人类生活的典型特征就是能

发明、利用各种符号去创造自己需要的文化，即人具有创造理想世界的能力，人的本质就是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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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的创造活动，他因此把人定义为一种创造符号的动物。〔２１〕可以说，人之所以为人，就在于

能够运用符号，创造文化。因此，本科勒强调，人们对创造性活动具有内生性的渴望，因为创

作过程本身会给人带来内在的满足感，所以可以把创作的第一重动机理解为获得内在的享乐回

报 （ｉｎｔｒｉｎｓｉｃｈｅｄｏｎｉｃｒｅｗａｒｄ）。〔２２〕概言之，人们之所以创作，首先是基于想要创作的内在冲
动，或者说是源自对创作的热爱。对大部分产业之外的文化，这种源自创作活动本身的内在享

乐，在现实中给创作者提供了最直接的创作动力，从各种网络百科到自媒体短视频，皆是

如此。

　　其次，除了对创作的热爱之外，文学艺术和各种学术研究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社会性公共产
品，其本身并不能直接带来很多商业利益回报，因而它们的繁荣背后必然有国家和社会力量的

扶持，为其提供精神和社会层面的奖励及回报。〔２３〕具体原因是，这些知识通常具有显著的正

外部性，它们的社会价值往往无法通过市场被充分补偿，即难以被现有的价格机制准确定价，

导致其社会价值通常为市场所低估，产权机制在面对这些知识的供给时容易出现市场失灵。〔２４〕

因此，国家和社会共同体还发明了一套基于荣誉的社会激励机制，目的是提升创作者的社会心

理性回报，即提高因创作行为而产生的社会文化意义，通常的形式包括被他人所感知的社会关

系和社会地位的变化而获得名誉，社会评价、社会认可度的提高等。〔２５〕例如，各种科学学会

和学术期刊，就属于提供社会心理性回报的平台，其中激励人们的主要是荣誉和名声。概言

之，越是对社会的发展至关重要的知识，也就是正外部性越强的领域，这种基于荣誉的社会心

理性回报对人们创作行为的影响也就越直接和强烈。

　　当然，通过创作活动获得经济回报，也是人们从事知识生产的普遍动机，尤其对于那些以
创作为谋生手段的职业作者来说更是如此。个体创作者获得经济回报的方式至少包括产权、补

贴和资助、劳动或劳务报酬以及名气兑现等，通过产权获得经济回报，在现实中并不是一种普

遍的方式。首先，很大一部分作品并不能产生直接的交换价值，因此版权许可费无法为他们提

供充分的经济补偿和创作动力。〔２６〕其次，大部分作者都缺乏必要的议价能力，加上交易成本

的广泛存在，这些都使得现实中具有交换价值的版权大多是通过雇佣合同和职务作品等机制先

转移到具有议价能力的雇主手中，由后者去实施版权，然后再通过劳动或劳务报酬的形式给作

者提供经济补偿。再次，现实中许多具有经济价值的作品，例如操作系统、游戏和电影等，都

是通过产业化的方式，在科层制的组织下由大量雇员通过劳动分工进行知识生产，在此种情况

下，产权分配的压力迫使产业内的绝大多数作者只能通过领取劳动或劳务报酬的方式获得收

入。〔２７〕概言之，作者需要经济回报，这句话本身没错，只是在客观层面，除了少数明星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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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大部分职业作者都是通过劳动或劳务报酬的方式获取经济回报，这意味着在主观层面，产

权的存在与否通常并不构成他们创作的主要动机。

　　可见，现实中，个体创作的动机至少包括追求内在的享乐、社会地位和荣誉以及经济回
报。并且，不同的作者和创作类型可能对应不同的最佳激励方式。例如，艺术创作过程的内在

满足感，也许就足以为艺术家提供充分的动力，相比之下，新闻报道和评论则更注重社会名气

和地位，有的则严重依赖国家的支持，尤其是基础科研。因此，产权激励并不一定比荣誉的回

报、劳动或劳务报酬或者政府的财政支持更优。

　　 （二）版权作为一种有效激励的条件

　　考虑到现实中个体的创作行为受到多重动机的影响，版权并不是个体通过创作所普遍追求
的东西，那么从个体创作者的角度，什么情况下授予和保护版权才能对他们的创作活动构成一

种有效的激励？

　　第一，从版权作为经济回报与其他非经济回报的外部关系上，虽然创作乐趣和社会荣誉可
以给作者以激励，但是个体通常并不排斥版权，尤其是当版权的经济回报和其他回报是相互独

立或正相关时。此时版权的存在相当于给作者带来额外的收入，理性的个体往往更倾向于同时

获得包括经济回报在内的多种回报即名利双收，而不是有名无利。然而，经济回报和社会心理

性回报也可能是负相关的，在某些情况下，经济回报的增加会对社会心理性回报产生 “挤出

效应”。例如，无偿献血通常会比有偿献血更让人自豪，从而更能激发捐献的动力。〔２８〕同理，

在文化领域，对于商业明星而言，经济回报的增加对其社会评价和认可度的提高具有积极的促

进作用，但是对科学家和学者而言，过多的经济回报对博得同行内的学术声誉则可能产生负面

影响。

　　总体上，名和利的关系是正相关还是负相关，取决于不同作者角色的社会文化建构。当作
者从事的工作是处于社会知识链的中上游，即生产具有基础性地位从而对生产和扶持新的知识

至关重要的知识时，由于这种知识起着类似公共基础设施的作用，它们的社会收益除了其本身

的使用价值，更来自社会知识链下游的生产性利用，〔２９〕故而国家和社会共同体通常期望能采

用和公共基础设施一样的原则即开放获取的方式来管理这些知识，以服务于公共利益的最大

化，而不是创作者个人利益的最大化，〔３０〕这就导致我们的社会文化往往将这些创作活动的荣

誉感和满足感与金钱的负面影响联系在一起。相反，对于从事的是社会知识链的中下游即终端

的文化消费品的生产，由于它们的公共产品属性较弱，私人消费品的属性更强，故而我们的社

会文化对私人将这些知识的价值内部化，往往表现得更加宽容，这就使得现实中这些作者的名

利双收成为可能。

　　第二，从版权作为经济回报本身的性质上，版权会受到和所有经济回报一样的约束即金钱
的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的限制。这意味着，富有的作者的金钱边际效用递减率是较高的，故而额

外的产权激励往往很难再调动他们的创作积极性。换言之，版权可能会让他们变得更加富有，

但是并不会因此让他们产生额外的创作动力。下文将指出，真正能够促使明星作者不断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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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恰恰不是版权产生的垄断地位，而是竞争所带来的压力和危机感。故而，总体上，只有对

那些金钱的边际效用递减率较低的作者也就是中低收入的作者群体，尤其是在创作活动本身没

能带来足够的内在满足感以及无法提升他们的社会心理认同时，版权的激励在理论上才是直接

和有效的。

　　第三，从版权在经济回报的内部关系上，现实中有多种方式获得经济回报，故而只有当实
施版权比通过其他方式获得经济回报的机会成本更低时，版权在客观上才能对个体构成有效的

激励。通常，人们无法在同一时间从事两种不同的活动，例如，创业的代价就是不得不放弃在

此期间的工作收入。经济学上将从事某项经营活动而放弃另一项经营活动的机会，或利用一定

资源获得某种收入时所放弃的另一种收入，称为机会成本。〔３１〕因此，除了议价能力和交易成

本这些阻碍个体实施版权的因素之外，即使个体有能力通过市场自己实施版权，版权也不见得

对所有的作者都具有吸引力。首先，市场经济的特征就是获利的 “马太效应”，即强者恒强，

弱者越弱，从而导致市场上 “赢者通吃”的局面。〔３２〕研究显示，前４％的电影获得７０％的票
房收入，后９０％的电影却只能获得１０％的票房收入。〔３３〕可见，为市场竞争设计的版权制度并
不适合保障回报的稳定，相比之下，大部分职业作者其实更加期待稳定的收入环境来保障其创

作活动，因此，比起投入有限的精力去尝试最大化产权收益，作者通常更愿意接受固定的工资

报酬或按时计算的酬金。〔３４〕总体上，既有能力自己实施版权，同时机会成本还更低的个体，

只有在文化市场上已经获得成功的明星作者，然而，明星制度实际上就是建立在极少人能成为

明星的基础上的。

　　综上，现实中给创作提供回报的途径多种多样，版权能否起到激励作用，取决于不同作者
角色的社会文化建构、作者所处的经济社会地位以及创作活动的类型。从微观的视角，版权的

动态激励作用在个体作者的创作活动中只扮演着一个相对边缘性的角色。

　　纵然，版权对个体创作的影响并不大，但是版权作为一种私有财产权，诚如马克思所指出
的，潜在地包含了作为劳动的私有财产关系和作为资本的私有财产关系。〔３５〕现实中，作为个

体创作者财产的版权，并不构成主流版权关系，因为版权更重要的向度是发生在它作为产业资

本的领域。对此，正如有学者所说的，鼓励创作可以属于任何历史范畴，因为创造与人类历史

相伴随，但是脱离出版商所代表的产业资本的利益，独立的作者利益永远不会形成催生和推动

版权法进行制度变革的足够力量。〔３６〕内中的缘由是，代表特殊部门利益的利益集团，比起代

表个体事业和文化发展等公共利益的团体，能够对立法的公共选择过程施加更强大的政治影

响，尤其是像出版商协会这种利益集团内部的同质性程度较高，同时还与获得进入暴利行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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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美］罗伯特·Ｓ．平狄克、丹尼尔·Ｌ．鲁宾费尔德：《微观经济学》，高远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
年版，第２０６页。
“马太效应”是美国科学史研究者罗伯特·莫顿 （ＲｏｂｅｒｔＫ．Ｍｅｒｔｏｎ）提出的术语，用以概括一种社会心理现象，
即相对于那些不知名的研究者，声名显赫的科学家通常得到更多的声望；即使他们的成就是相似的，在一个项目

上，声誉通常给予那些已经出名的研究者。此术语后为经济学界所借用，反映 “赢家通吃”的市场经济中收入

分配不公的现象。ＳｅｅＤａｎｉｅｌＲｉｇｎｅｙ，ＴｈｅＭａｔｔｈｅｗＥｆｆｅｃｔ：Ｈｏｗ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ＢｅｇｅｔｓＦｕｒｔｈｅｒ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ＮｅｗＹｏｒｋ：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０，ｐｐ．１１－１３．
参见中国经济网： 《电影票房马太效应明显，４％影片捞走近七成票房》，ｈｔｔｐｓ：／／ｆｉｎａｎｃｅ．ｈｕａｎｑｉｕ．ｃｏｍ／ａｒｔｉｃｌｅ／
９ＣａＫｒｎＪＴｅＣＪ，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２３日最后访问。
参见李斯特：《创新与知识私有的矛盾》，《中国法律评论》２０１７年第１期，第１６５页。
马克思：《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版，第６３页。
参见李琛：《关于 “中国古代因何无版权”研究的几点反思》，《法学家》２０１０年第１期，第５６页。



垄断权结合在一起时，更是如此。〔３７〕这无论是从英国安妮女王法的诞生还是 ＴＲＩＰＳ协议的谈
判过程，都可见一斑。因此，要想真正理解版权的作用，需要超越个人主义的作者本位，从宏

观的社会文化生产过程结合产业的因素进行分析。

三、产业视角下的版权保护与社会文化生产

　　 （一）版权制度的经济基础：媒介稀缺

　　主流的法学理论分析版权的出发点是作品，即作为无体物的信息以及信息作为一种公共物
品的供给失灵问题，由此认为版权制度通过对信息的赋权提高信息生产者的私人收益率，从而

改善信息的市场供给。〔３８〕然而，信息作为一种无体物，并不能凭空存在，相反，信息从生

产、固定到传播都必须依附于具体的媒介。〔３９〕因此，脱离最重要的现实性因素———媒介，仅

仅在抽象意义上讨论信息作为一种公共物品的社会供给问题，无疑是对现实的过度简化。

　　现实中，只有当无形的信息被固定在有形的媒介中并成为一种信息产品之后，如图书、唱
片或磁带，它才能被人们所获得和感知，进而成为版权保护的对象。〔４０〕例如，美国版权法明

确规定，作品受版权保护的条件是固定在有形的表达媒介中，同时这种固定还必须具有足够的

永久性或稳定性，使其能够被感知、复制或以其他方式传递，而不能只是停留短暂的时

间。〔４１〕我国著作权法虽然没有明确规定固定要件，但是要求作品必须能够以某种有形的形式

被复制和传播，因此同样确认了无形的作品必须被固定在有形的媒介中，才能成为版权的客

体。概言之，无论是现实层面还是法律层面，囿于信息对媒介具有严重的依附性，因此社会上

有多少存量的信息，并不取决于有多少信息被创造出来，而是取决于有多少媒介能够被生产出

来用以支持对信息的固定和存储。

　　因此，笔者主张以媒介的稀缺性，取代主流的法经济学主张的信息的公共物品属性，作为
分析版权的出发点。传统的政治经济学对财产权的分析是围绕资源的稀缺性这个维度展开的。

正如休谟所言，财产完全就是稀缺的作用，财产的本质是稀缺性，财产的目的物是稀缺的东

西。〔４２〕内中的原因是，财产权是一项调整人类交往合作的社会建构，然而，人类之间的合作

只有在满足特定的物质条件时，才是既可能又必要的。这个条件就是物质资源必须处于极度匮乏

与绝对充裕之间，休谟称之为财产权和正义的环境，也就是人类合作得以建立的物质前提。〔４３〕

如果社会上某种资源足够充裕，以至于任何人都无需他人帮助就可以获得他想要的东西，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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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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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英］安东尼·奥格斯：《规制———法律形式与经济学理论》，骆梅英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８年版，
第７１页以下。
参见前引 〔７〕，兰德斯等书，第４４页以下。
通常而言，任何介于信息的发生和信息的接收这两者之间的、以促进信息主体之间的交流为目的的东西，都可称

之为媒介。因此，广义的媒介包括逻辑媒介 （ｌｏｇｉｃｍｅｄｉａ）和物流媒介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ｓｍｅｄｉａ）。逻辑媒介是指沟通的编
码方法，通常是抽象的东西，如语言中的语法。物流媒介则通常是具体的东西，包括任何使得信息的传递成为可

能的物理条件，如图书、磁带、广播信号、互联网等。本文所指的媒介是狭义的媒介，即物流媒介。参见前引

〔１４〕，Ｚｏｈａｒ书，第１６页。
例如，《伯尔尼公约》第２条第２款规定：“本同盟各成员国得通过国内立法规定所有作品或任何特定种类的作
品如果未以某种物质形式固定下来便不受保护。”

Ｓｅｅ１７Ｕ．Ｓ．Ｃ．§§１０１，１０２（ａ）．
［美］约翰·康芒斯：《制度经济学》上册，赵睿译，商务印书馆１９６２年版，第２３６页。
ＳｅｅＪｏｈｎＲａｗｌｓ，Ａ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Ｊｕｓｔｉｃｅ，ＲｅｖｉｓｅｄＥｄｉｔｉｏｎ，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Ｈａｒｖａ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９，ｐｐ．１０９－１１０．



人类的合作将成为多余。同理，如果某种资源极度匮乏，以至于无法保障每个人的基本需求，

那么财产权及其背后的正义观念客观上都不可能持续，因为此时有效的人类合作根本不可能建

立。〔４４〕因此，稀缺性是理解财产制度的核心。

　　从稀缺性的角度，鉴于版权的概念和基本架构形成于前互联网时代，如果从 １７０９年第一

部版权法即安妮女王法算起，到１９７１年 《伯尔尼公约》最后一次修订为止，可以说，信息具

有公共物品的非竞争性，一旦生产出来之后就是一种非稀缺的资源，可进行无限地复制并且边

际成本为零，但是传统媒介则是一种竞争性的消耗品，多一份用于固定信息的媒介，就需要付

出额外的生产成本。质言之，版权形成的物质条件，就是媒介相对于信息的稀缺性。〔４５〕正是

因为非竞争性的信息必须依附于稀缺的媒介，才有必要建立一套涉及如何使用知识的财产制

度，这也意味着这套财产制度调整的并不是关于信息的使用，而是关于媒介的使用。长期以

来，我们主要是通过规制有形的媒介生产如图书的出版来调整知识作为一种公共物品的社会供

给和传播。同时，事物的价值是由它稀缺的部分定义的，〔４６〕因此，媒介相对于信息的稀缺

性，还意味着此时文化领域的价值创造主要集中在生产作为有体物的媒介上，而不是生产作为

无体物的信息。若用约翰·巴罗的话进行总结，“版权制度并不旨在回报思想创造本身，而是

回报将这种创造性传递到现实的能力”，亦即，“受保护的是酒瓶而不是酒”。〔４７〕

　　总之，如果我们不从信息在抽象意义上的公共物品属性出发，而是如马克思所说的，把版
权制度放置在与其相适应的时代的物质生活条件中———即信息对媒介的依附性以及媒介的稀缺

条件中，〔４８〕那么我们将会发现，版权制度真正旨在规制和促进的领域，并不是作品的创作环

节，而是作品的发行环节。〔４９〕

　　 （二）版权制度的经济功能：促进知识的大规模商品化

　　综上，信息对媒介的依附性，使得信息的存在和传播必须与媒介结合在一起，进而成为信
息产品方才可能。同时，媒介作为一种稀缺资源，其稀缺性往往被视为财产和交换价值本身，

这意味着信息与媒介结合而成的信息产品，大多数情况下是作为一种有商业价值的商品在市场

上进行销售，社会公众在购买这些商品的同时获得版权内容。传统上，文化领域的主流模式就

是一个简单地销售含有版权内容的商品 （或服务）的过程，就像出版图书、出售唱片或是电

影院门票。〔５０〕也就是说，在信息传递与价值传递这两组关系中，过去主要通过价值传递来实

现信息传递，价值传递是信息传递的前提和必要条件。

　　由于以往的知识创造和传播秩序是依附于版权商品的生产和销售秩序的，故而，诞生和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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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ｅＪｏｎａｔｈａｎＷｏｌｆｆ，Ａｎ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ｏ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ＮｅｗＹｏｒｋ：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６，ｐ．１５７．
参见吴伟光：《版权制度与新媒体技术之间的裂痕与弥补》，《现代法学》２０１１年第３期，第５６页以下。
参见 ［英］大卫·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周洁译，华夏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２页。
ＪｏｈｎＰｅｒｒｙＢａｒｌｏｗ，ＳｅｌｌｉｎｇＷｉｎｅＷｉｔｈｏｕｔＢｏｔｔｌｅｓ：ＴｈｅＥｃｏｎｏｍｙｏｆＭｉｎｄｏｎｔｈｅＧｌｏｂａｌＮｅｔ，１８ＤｕｋｅＬａｗ＆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Ｒｅｖｉｅｗ
８，１０（２０１９）．
马克思指出，法律和制度变革不能从它们本身获得理解，相反，由于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

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故而历史上出现的一切社会关系、法律制度以及关于它们的理论观念，只有将它们

放置在与其相适应的时代的物质生活条件中，才能获得正确的理解。恩格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

分册》，载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２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５９７页。
类似观点，参见李琛：《著作权基本理论批判》，知识产权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３３页以下。
ＳｅｅＷｉｌｌｉａｍＷ．ＦｉｓｈｅｒＩＩＩ，ＰｒｏｍｉｓｅｓｔｏＫｅｅｐ：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Ｌａｗ，ａｎｄｔｈｅＦｕｔｕｒｅｏｆＥｎｔｅｒｔａｉｎｍｅｎｔ，Ｓｔａｎｆｏｒｄ：Ｓｔａｎ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
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４，ｐｐ．１－２．



成于这种生产方式中的版权制度，它的首要功能并不是鼓励有识之士创造知识，而是保障和促

进信息与媒介结合成大规模销售的版权商品，以及维护其在市场上的交易秩序。概言之，版权

的主要作用是为知识的大规模商品化提供法律保障。就像诺斯所指出的，长久以来的创新表

明，没有产权对个体创造力的损害并不是问题的要害，但是缺乏有效的产权结构，实现从个体

之间零星分布的创作到规模化大市场这个经济扩张的转化过程，则是有难度的。〔５１〕具体而

言，过去媒介稀缺的物质条件决定了，知识的商品化以及后续的大规模社会传播，都必须建立

在对媒介进行大量投资的基础上。在过去两百多年间，对传播媒介的投资一直是文化生产的主

要原则，直到２０世纪末，信息的固定、复制和传播都需要大量的前期资本投入，以购买纸张、

印刷设备、唱片录制棚和广播信号设施，以及建立商品分销网络，从古登堡印刷机到后来的电

报、电话、广播、电影、唱片、电视、电缆和卫星系统等，莫不如此。〔５２〕虽然如前文所述，

版权在个体的创作活动中只扮演边缘性的角色，那是因为现实中诸多经济和非经济形式的回

报———从满足感、社会地位的提高、劳动或劳务报酬、赞助资助到名气兑现等，都可以给个体

的创作活动提供充分的补偿，但是投资者显然缺乏这些有效的激励手段，唯一能给他们的投资

提供充分补偿的最稳妥的途径，就是产权所带来的回报。故而，作为经济理性人的出版商，唯

有期待版权制度能够保障他们从作品的大规模发行业务中获得稳定的收益，以支付昂贵的传播

媒介的固定投资并获得相应的投资回报，现实中作品的大规模固定和传播才有可能实现。〔５３〕

　　概言之，在一个完整的社会知识生产链中，作品的创作完成只是开始，从作品创作完成到

大规模销售的版权商品这个过程才是整个生产链中的关键以及最需要投入社会资源的环节。因

此，版权制度产生的最直接动因，就是给后者的投资在法律层面提供最低限度的安全。〔５４〕英

国下议院在安妮女王法的立法理由中指出，图书出版需要大量的投入，如果不能保护他们将图

书带入市场所作的努力，出版商以后就不会有动力出版图书，当然，也就不会再给作者支付稿

酬。〔５５〕因此，版权史学者帕特森也指出，在图书的生产和贸易中，如果没有版权提供一种有

效的秩序，那么出版商将图书带入市场所作的前期投资会因为盗版而遭受毁灭性的打击，所以

法律才不得不承认控制图书印刷和重印的权利，以保障市场上的图书贸易能够有序进行。〔５６〕

　　因此，给知识的大规模商品化提供法律保障的途径，就是通过版权形成一个排他性地将内

容固定在媒介上进而独家销售版权商品的垄断市场。例如，图书在尚未结合版权之前是遵循完

全市场竞争原则的，根据市场的供求规律，供给量增加必然导致商品价格下降，这种完全市场

竞争的结果就是出版商最终只能以媒介的边际成本进行定价，因而难以收回前期的投资。版权

的作用就是赋予受让版权的出版商排他性地将版权内容固定在媒介上的权利，从而阻止其他出

版商在市场上提供相同商品，从而能够将商品的定价维持在高于其边际成本的水平。无论是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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妮女王法、美国１９世纪的版权法还是最初的 《伯尔尼公约》，它们对版权人权能的规定都是

印刷、重印、出版和进口的独占权，显然，这些权能的对象是媒介以及版权商品，而不是无形

的作品。总之，通过版权实现垄断定价，受让版权的出版商借此获得高于市场平均水平的利

润，以此补偿其将知识大规模带入市场所作的努力。

　　媒介稀缺和信息传递依附于价值传递的经济结构，决定了版权制度并不旨在调整作品创作
中的权利义务关系，例如创作到什么程度才能获得版权 （这也是版权采用极低的独创性标准

即几乎任何创作都能获得权利的原因）。相反，版权制度调整的毋宁是那些将知识作为一种商

品规模化地推向市场的活动，它涉及的主要是与作品发行有关的法律关系。同时，由于知识的

商品化和后续的发行活动需要大量投资，以购买昂贵的传播设施和建立商品分销网络，因此，

社会文化生产中的主要矛盾是媒介的稀缺与作品大规模传播之间的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体现

在媒介的稀缺性。矛盾的解决最终是通过建立将版权内容排他性地固定在商品中的产权制度，

提高出版商对媒介投资的私人收益率，来确保出版商有动力持续投资和改进大规模复制发行的

传播网络。

　　总之，在媒介稀缺的社会条件下，相较于艺术家写一首歌曲所付出的时间和精力等人力成
本，将这首歌曲灌装成大规模销售的唱片并通过市场传递给公众，才是耗资巨大的工程，同时

也是文化真正能够产生社会价值的领域。因此，传统上设立版权制度旨在解决的问题就是，如

何实现知识从抽象意义上的公共物品到市场上大规模销售的商品这个转化过程。版权的主要功

能就是为知识的大规模商品化提供法律保障。

　　 （三）版权与创作、文化发展关系的小结

　　版权史的研究通常认为，历史上将版权的正当性从上述保护出版商的投资转移到鼓励作者
创作，主要是为了借助作者这一特殊身份，减少社会对版权作为一种垄断的抵制和质疑。〔５７〕

马克·罗斯指出，在经历了１８世纪的文学财产之争以及１９世纪初的浪漫主义思潮之后，作者
的概念被带到法律修辞的前沿，理解版权的方式和论证版权正当性的焦点，也就被偷换成作者

的特殊身份，由此，版权源自天才作者的创造活动以及版权是作者权利的观念被确立起来，版

权的功能也随之被描述为鼓励作者创作。〔５８〕德霍斯甚至认为，将版权理解为鼓励作者创作，

是资产阶级有意塑造的意识形态，目的是掩盖知识商品化过程中的矛盾如垄断定价、剥削和回

报分配不平等，将矛盾转移到如何修正信息市场、解决搭便车以及处理外部性等商品层面的问

题。〔５９〕还有学者批评道：这种观念最终导致出版商和作者之间的根本区别被立法所忽视，出

版商在法律层面就此被默认为作者的代理人，这使得版权法实际上是以作者的名义维护产业资

本的利益。〔６０〕笔者认为，评价某个政治和法律制度的功效，应该把它放置到它所运行的特定

社会条件中，否则容易出现历史虚无主义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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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商最初以保护印刷媒介投资的名义向政府寻求法律保护被拒绝之后，便开始假借作者的名义，试图通过保护

作者的天然道义达到保护私人资本的目的。当时的出版商普遍认为，只要法律承认作者基于才能和创作获得对其

成果的财产权，也就等于默认出版商从作者处购得的版权不容剥夺，如此，出版商就能通过市场交易的方式，再

次获得对印刷和出版图书的控制权。参见 ［法］罗杰·夏蒂埃：《书籍的秩序》，吴泓缈、张璐译，商务印书馆

２０１３年版，第３３页以下。
参见 ［美］马克·罗斯：《版权的起源》，杨明译，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８年版，第１４２页。
参见前引 〔１９〕，德霍斯书，第１４８页以下。
参见前引 〔５６〕，Ｐａｔｔｅｒｓｏｎ书，第２２５页以下。



　　在媒介稀缺的社会条件下，当知识能否存在取决于它能否被转化为有形的信息产品从而被
固定下来时，社会知识的存量和传播范围一定程度上就被信息产品的规模化水平所决定。随着

知识的商品化和规模化水平的提高，社会知识的存量和传播范围也随之扩大。出版史的研究表

明，从印刷术发明到版权诞生的很长一段时间内，知识的生产和传播主要集中在教会与少数大

学内部，作为唯一的知识载体的图书，毋宁是一种珍贵的收藏品，而非用于交易的商品。〔６１〕

在这种情况下，能被固定下来并作为社会知识储备的，只有极少的经典著作如圣经，知识传播

的途径和范围则主要依靠私人借阅。版权的出现使得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组织图书的生产和

贸易成为可能，并因此导致知识生产的领域从教会转移到市场，结果便是图书迅速从一种小规

模的收藏品变成一种大规模销售的商品。〔６２〕社会阅读习惯随之改变。在此之前，囿于图书只

在极小范围内存在，公众的阅读习惯必然是精读，但是自 １８世纪之后，随着平装书的大量出
现，新的大众市场被迅速占领，阅读的方式也逐渐从精读转变为泛读。〔６３〕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版权制度至少在媒介稀缺的时代保障了社会公众能够从公开市场上购
买并获得形形色色的知识产品。它通过产业资本的形式来组织知识生产，同时借助市场和价格

机制来实现知识的社会传播。它把决定社会文化发展的权力，从王室、贵族和富人的赞助偏好

转移到公众和消费者越来越集中的市场需求，从而促进了知识的民主化进程。虽然大多数作者

实际上很难从版权制度中获得直接的好处，版权的主要受益者是出版商和企业，然而换个角

度，若没有版权给出版商和企业提供稳定的获利空间，他们便难以给当前如此大范围的作者群

体提供稿酬和劳动报酬。因此，相较于前版权时代创作仅仅是少数经济独立的绅士的消遣活

动，正是版权促进了知识的大规模商品化，这才使创作的专业化和产业化成为可能，进而给职

业作者群体的出现创造了经济条件。经济史的研究表明，自 １８世纪开始，整个西方以写作作
为主要收入来源的人数呈爆炸性增长，职业文人在市场上开始被组织起来。〔６４〕因此，虽然个

体的作者很少能通过版权获得直接利益，但是版权在总体上却支持和强化了创作作为一种职业

的地位，并扩大了作者作为一个职业群体的范围。

　　综上，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版权制度促进了知识的大规模商品化，后者在客观上提高了
社会的知识存量和传播范围，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版权促进了文化的发展和繁荣。但是，版

权对文化发展的这种促进作用，是以媒介稀缺和信息传递依附价值传递为前提条件的，随着社

会生产力的发展，一旦信息不再依附于媒介以及知识的生产和传播不再以商品化作为前提，这

种促进关系就不一定成立了。

四、信息社会的文化繁荣与版权的限度

　　过去是理性的制度，并不意味着它在当前和未来也必然如此。马克思指出，事物的发展是
动态的，这毋宁取决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该制度是否依然代表最新的生产力发展形式，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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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已经变成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桎梏。〔６５〕诞生和形成于媒介稀缺和产业背景下的版权制度，在

互联网和大众参与创作传播的自媒体时代是否还能以及在多大程度上继续起到促进信息社会的

文化繁荣的积极作用，需要进一步分析。

　　 （一）信息社会的文化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变迁

　　信息社会的文化生产具有以下特质：
　　首先，相较于过去的媒介稀缺以及信息传递依附于价值传递，信息社会的生产力特征是媒
介相对于信息的绝对充裕。媒介的充裕性使得无形的信息得以从过去有形的媒介中解放出来，

现在思想的 “酒瓶”消失了，只剩下 “酒”在网络空间中传播。〔６６〕

　　其次，过去稀缺的媒介依赖私人资本的大量投资，这意味着媒介作为生产资料，需要被财
产化和私有化。然而，当前的互联网基础设施是由国家投资建设的公共资源，媒介在性质上也

就从私人物品变成一种纯粹的公共物品。过去人们要想创造信息和知识，必须依附于强大的产

业资本，现在每个人手头都有一台终端，因而计算能力、储存能力以及信息交换能力可谓已经

遍及网络上的每一个人，这是目前进行文化生产的基本生产资料和资本要求。这意味着，自印

刷革命以来，文化领域的生产要素第一次分散到了普通民众手中。〔６７〕

　　再次，由于信息生产和传播的要素被分散到每个用户和每台终端之中，过去仅仅作为文化
消费者的公众，现在都普遍地参加到文化的生产过程中来。大众参与创作和传播的趋势，打破

了过去产业对文化生产和传播的垄断，同时还模糊了信息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区别。这使得信息

社会主流的文化形式，从过去的固定文本转变成 “重混”（ｒｅｍｉｘ），即每个人都参与到其他人
的创作活动中，同时将自己的更改添加进共同的主题，将自己的作品分享给共同体，如此反

复，永无止境，典型者如维基百科。〔６８〕对此，就像福柯在 《什么是作者》一文末尾所预见

的，作者的功能消失，文字在低声细语的匿名状态中产生并流通。总之，随着创作和传播门槛

的降低，过去集中的专业化创作逐步让位于分散的大众化创作，作者和公众的区分唯在理论上

成立，现实中作者即读者，创作和传播、原创和衍生创作的边界愈加模糊。〔６９〕

　　总之，信息社会在生产力上的革命性突破，使得信息传递可以脱离价值传递，知识的商品
化水平不再是知识存在和传播的必要前提，社会文化的生产很大程度上脱离了过去的专业化和

产业化模式，进入社会化和大众化的生产阶段。〔７０〕最关键的是，由于大众化的知识生产已经

超越了过去以劳动的专业分工为基础的产业结构，加上网络信息再生产的边际成本为零，传输

和存储的成本也趋近于零，因此网络环境下的创作过程几乎成为一种催化剂，大部分的创造性

劳动都可以被自发地组织起来，也无需付费。〔７１〕这正如马克思在 《哥达纲领批判》中所言，

当生产力增长起来，以及共同财富的一切源泉充分涌流之后，随着迫使个人服从劳动分工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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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储卉娟：《说书人与梦工厂：技术、法律与网络文学的生产》，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９年版，第２５５页以下。
ＳｅｅＬａｗｒｅｎｃｅＬｅｓｓｉｇ，Ｒｅｍｉｘ：ＭａｋｉｎｇＡｒｔａｎｄＣｏｍｍｅｒｃｅＴｈｒｉｖｅｉｎｔｈｅＨｙｂｒｉｄＥｃｏｎｏｍｙ，ＵＳ：Ｐｅｎｇｕｉｎ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８，ｐｐ．５７－
６８．
ＳｅｅＤａｎｉｅｌＪ．Ｇｅｒｖａｉｓ，（Ｒ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ｉｎｇＣｏｐｙｒｉｇｈｔ：Ａ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Ｐａｔｈｔｏ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ｐｙｒｉｇｈｔＲｅｆｏｒｍ，Ｍａｓｓａｃｈｕｓｅｔｔｓ：
ＥｄｗａｒｄＥｌｇａｒ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２０１７，ｐ．１９２．
ＳｅｅＹｏｃｈａｉＢｅｎｋｌｅｒ，ＴｈｅＷｅａｌｔｈｏｆ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ＨｏｗＳｏｃｉａｌ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ｓＭａｒｋｅｔｓａｎｄＦｒｅｅｄｏｍ，ＮｅｗＨａｖｅｎ：ＹａｌｅＵ
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６，ｐｐ．６０－６２．
［美］杰里米·里夫金：《零边际成本社会》，赛迪研究院专家组译，中信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第１８６页以下。



形的消失，（创造性）劳动将重新成为生活本身的第一需要，而不是谋生的手段。〔７２〕

　　 （二）文化繁荣的类型化及版权的不同作用

　　版权制度是产业背景下的产物，这决定了它所调整的知识生产活动以及对文化发展的促进
作用，是以知识的商品化和市场化作为中介进行的。然而，随着大规模数字化和自媒体的普

及，脱离产业和商品化的知识大规模生产传播，逐渐成为大众主流的文化生活方式。因此，对

现实的回应性要求我们将既有的版权制度放置在当前信息社会的文化大环境中进行重新审视，

而不是让全新的事实服从过去的教条。这意味着，探讨版权保护与文化繁荣的关系，必须超越

产业的单一视角，从当前不同文化类型及其背后的创作行为和动机入手，进行类型化分析。

　　１．生活世界与大众文化的繁荣
　　由于过去媒介的稀缺和文化生产资料的集中，因此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将自己的歌声固定下
来，或者把自己的想法写成文字出版。唯有少数由产业精心组织的专业化创作进而可能产生交

换价值的作品，才有机会被固定及大规模传播。目前媒介的充裕性和信息生产要素的分散化，

使人的创造力得以从对产业资本的依附中解放出来，同时还使得网络时代的公众能够以更加自

由的方式参与到过去唯有少数人才能负担得起的文化生产活动中。〔７３〕尤其是随着微博、短视

频、公众号和网络直播等社交媒体在普通公众之间的流行，海量的大众化作品井喷式地出现，

这些随手发布的照片、微博、短视频和在线直播等，虽然制作成本低、存在时效短、价值密度

低，但它们在版权法上都可以构成作品，属于版权制度的调整范围。然而，正如上文所述，脱

离以专业的劳动分工为基础的产业化生产，创造性劳动就成了生活本身的第一需要。相较于作

为商业活动的产业文化的生产和传播，从创作到发布、转载既轻而易举又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的

大众文化，在性质上更接近于公众日常的交流和交往活动。互联网的互联互通和社交媒体的互

动性，亟待人们展开交流与合作。如今通过网络发布一个短视频或朋友圈，与过去面对面地发

起交谈，无论从发布者的动机还是沟通的结果，两者并没有本质的不同。概言之，相较于产业

文化作为一种专门的商业活动，大众文化的生产和再生产则是一种自发的生活方式，是源自信

息社会的人与人之间交往的需要，也是互联网时代公众之间对话交流的形式。

　　大众文化和产业文化的关系，总体上相当于哈贝马斯所说的生活世界与经济系统的关系。
生活世界指我们共同生活其中的非正式的、未市场化的社会生活领域，包括家庭、社交、文化

和大众传媒等，这个领域为日常社交提供社会视野、意义和语境，同时也是交往行为发生的背

景。系统则是积淀下来的结构和已确立的工具行为类型，分为经济系统和权力系统，前者的主

要功能是进行社会的物质再生产，即商品和服务的生产与流通。生活世界是交往行为的母体，

因此言语交流的协调机制是交往理性，建立在相互平等地尊重其他说话人、行为人的基础之

上，经济系统则包含各种类型的工具行为，它的运行规则是 “目的—手段”理性，即强化以

他人为手段的工具性习惯，让一切都服从于交换价值最大化的目的。〔７４〕

　　作为一项规范经济系统内部就知识的商品化和市场化形成稳定秩序的法律制度，版权法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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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载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３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４３５页。
参见前引 〔７０〕，Ｂｅｎｋｌｅｒ书，第５２页。
哈贝马斯认为，现代社会就是存在于系统和生活世界的脆弱平衡之中。系统内嵌于生活世界并且依赖于生活世

界，但是前者却倾向于侵蚀、取代甚至是破坏后者———哈贝马斯称之为系统对生活世界的殖民。参见 ［英］詹

姆斯·戈登·芬利森：《哈贝马斯》，邵志军译，译林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第５０页以下。



先是一种商人法，它是对商业组织及其商业活动的规制，而不是对个人用户如何使用作品的规

制。〔７５〕因此，过去只有像出版商、电影公司和明星的经纪公司这类专门的商业机构，才需要

关注版权法的规定，普通公众的日常文化生活并不涉及版权关系，仅是一个简单的购买商品和

服务的过程。〔７６〕然而，随着创作从专业化到大众化，版权制度的调整范围也从规制工具行为

扩展到交往行为，从而将作用于经济系统内部的原则延伸到生活世界。但是，交往行为和工具

行为毕竟在性质上不同，因此将经济系统内部适用于商人之间的规则移植到生活世界，作为调

整公众日常文化交流和交往活动的准则，从技术上会因为规制成本过高而难以实现，并且也无

益于大众文化的繁荣。

　　首先，在客观上，版权作为财产规则，严格意义上就是先进行权利的清算即交易、许可和
付费，然后才能进行内容的再生产和传播。〔７７〕然而，权利的清算需要依靠市场机制，市场的

运行是有成本的，首先是搜索和获得足够的市场信息，随后是磋商和讨价还价、缔约及其监督

执行等，如果这些成本过高，那么产权在客观上既不会被确立，也不会被保护，此时产权的实

际运行就等于零。〔７８〕相较于过去产业内部就少数专业化作品进行清算，作为信息社会的一种

自发的生活方式和交往行为，大众文化的生产和传播则是无数自媒体用户每天重复发生的海量

活动。〔７９〕相比过去固定的文本形式，以重混为主的大众文化总是处于流变中，数字内容的流

动性使我们生活在一个 “剪辑、粘贴”的文化环境中，几秒钟不到就能找到任何需要的图片，

再过几秒钟就能把它放到自己的内容里进行发布。〔８０〕可见，大众文化不仅每时每刻都在海量

发生，它的内容还是非固定的，每个作品都是对既有文化的大量整合与加工。鉴于在 “量”

和 “质”上的根本变化，在大众化生产面前，版权的财产规则会因为权利清算的交易成本太

过庞大而变得不再可行。就像科斯所说，当权利清算的交易成本如此之高，以至于很难通过市

场改变初始的权利配置时，即使有可能这么做，立法也应该尽量避免这种清算活动的发生，从

而减少进行这种交易所耗费的社会资源。〔８１〕

　　其次，在主观上，作为一项调整日常交往行为的规则，它需要被公众内部化，进而成为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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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戈斯汀指出的，美国自１７９０年以来的版权法始终坚持这样的理念，即版权法是一部涉及公开市场和商业利
益———图书的销售、剧本的公共表演、将表演活动摄制成电影、进行电台或者电视广播———的法律。这种理念主

导着版权法的核心原理，即只有向公众的收费表演才侵犯版权而私人表演则不是，非商业使用比起商业使用更可

能被认定为合理使用，为了击败合理使用抗辩，版权人必须表明其遭受经济损失，等等。参见 ［美］保罗·戈

斯汀：《著作权之道：从谷登堡到数字点播机》，金海军译，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１０７页。在欧洲，历
史上的版权制度是主要调整出版商之间纠纷的商人法，它对抗的是与其存在竞争关系的商业机构的商业活动，终

端用户的私人使用，无论是制作复本还是表演，只要不涉及在公开市场上的商业传播，从来是被排除在版权的垄

断权之外的。ＳｅｅＰ．ＢｅｒｎｔＨｕｇｅｎｈｏｌｔｚ，ＣａｃｈｉｎｇａｎｄＣｏｐｙｒｉｇｈｔ：ＴｈｅＲｉｇｈｔｏｆ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Ｃｏｐｙｉｎｇ，２２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Ｒｅｖｉｅｗ４８２，４８５－４８６（２０００）．
ＳｅｅＤａｎｉｅｌＪ．Ｇｅｒｖａｉｓ，ＴｈｅＴａｎｇｌｅｄＷｅｂｏｆＵＧＣ：ＭａｋｉｎｇＣｏｐｙｒｉｇｈｔＳｅｎｓｅｏｆＵｓｅｒ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ｄＣｏｎｔｅｎｔ，１１Ｖａｎｄｅｒｂｉｌｔ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Ｅｎｔｅｒｔａｉｎｍｅｎｔ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Ｌａｗ８４１，８４５－８４８（２００９）．
ＳｅｅＧｕｉｄｏＣａｌａｂｒｅｓｉ＆Ａ．ＤｏｕｇｌａｓＭｅｌａｍｅｄ，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Ｒｕｌｅｓ，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Ｒｕｌｅｓ，ａｎｄＩｎａｌｉｅｎ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ｎｅＶｉｅｗｏｆｔｈｅＣａｔｈｅｄｒａｌ，
８５Ｈａｒｖ．Ｌ．Ｒｅｖ．１０８９，１１０６－１１０７（１９７２）．
参见 ［美］斯蒂文·Ｇ．米德玛编： 《科斯经济学———法与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罗君丽等译，格致出版社
２０１０年版，第１４３页以下。
根据 ＣＮＮＩＣ最新数据，２０２０年中国短视频用户规模大幅增长至８．１８亿人，网民使用率突破８７％。参见 ＣＮＮＩＣ：
《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第 ４６次），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ｏｖ．ｃｎ／ｘｉｎｗｅｎ／２０２０－０９／２９／５５４８１７６／ｆｉｌｅｓ／
１ｃ６ｂ４ａ２ａｅ０６ｃ４ｆｆｃ８ｂｃｃｂ４９ｄａ３５３４９５ｅ．ｐｄｆ，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２３日最后访问。
ＬａｗｒｅｎｃｅＬｅｓｓｉｇ，ＦｒｅｅＣｕｌｔｕｒｅ：ＴｈｅＮａｔｕｒｅａｎｄＦｕｔｕｒｅｏｆＣｒｅａｔｉｖｉｔｙ，ＮｅｗＹｏｒｋ：Ｐｅｎｇｕｉｎ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４，ｐ．１０５．
ＳｅｅＲｏｎａｌｄＣｏａｓｅ，ＴｈｅＰｒｏｂｌｅｍ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Ｃｏｓｔ，３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Ｌａｗａｎ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１，１９（１９６０）．



们自发的行为准则。然而，不同于传统的民法和财产法是伴随人类社会的交往和交易的需要，

逐渐自发地演化而来的内生性规则，〔８２〕包括版权在内的知识产权制度则是经济系统内部不同

产业之间不断博弈的结果，〔８３〕并最终借助各自的政治代言人所刻意设计的外在制度。它既属

于典型的商业规则，也是一套高度复杂的专家法，不仅涉及具体的商业决策，还包括最基本的

侵权风险评估。这些问题过于专业化，即使在产业内部也都是交由专门的律师去处理，故而期

待个人理解这些复杂的规则并把它们内部化为自己行动的准则，往往难以做到。〔８４〕相反，对

于成长在互联网时代的人们而言，由于信息生产和传播的边际成本几乎为零，所以孩子们从小

就认为，在虚拟世界的交往中分享信息，与谈话之间没什么区别。〔８５〕可见，作为商人法和专

家法的版权制度，不仅很难被内部化为公众的行为准则，而且很大程度上与日常的交流习惯和

道德直觉不一致，如果将其延伸到作为交往行为的大众文化领域，那么人们在进行日常的信息

交流之前不得不去查找相关法律或咨询律师，如此势必耗费大量精力和成本。〔８６〕

　　因此，将版权延伸到生活世界和大众文化领域，客观上的交易成本和主观上难以被公众所
理解和内部化，都将导致代价太过高昂以至于无法实现。否则，大众文化的参与者要么减少或

放弃这些创作和传播活动，要么将普遍陷入技术性侵权的境地，即虽然事实上从事了未经许可

的行为，但是可能永远不会被发现。〔８７〕这显然不是一个健康的文化现象。大众文化的繁荣其

实更需要一个宽松的文化环境，版权在这个领域所能发挥的作用非常有限。正如上文所述，个

体创作的动机是多元的，考虑到大多数大众文化本身并不能产生交换价值，因此网络用户追求

的主要是创作的内在享乐，以及在实现自我表达和参与到社会交往过程中的满足感。〔８８〕正如

上一代人在对话中无需获得他人的许可也不向彼此收费一样，互联网一代也有同样的感觉，唯

一的区别是他们理解的对话性质稍有不同。〔８９〕

　　总之，当大众文化的参与者对产权的未来前景并不抱有期待时，他们可能更希望以最小的
代价来完成创作活动，同时又能最大程度地扩大其影响。版权的出现反而会让创作必须经过他

人许可，创造力的发挥也必须依靠律师的帮助，这毋宁是未来大众文化繁荣的最大威胁。因

此，当我们无法总结和平衡版权在大众文化领域的成本和收益时，最大限度地提高未来选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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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恩格斯的经典论述：“在社会发展某个很早的阶段，产生了这样的一种需要：把每天重复着的生产、分配和

交换产品的行为用一个共同规则概括起来，设法使个人服从生产和交换的一般条件。这个规则首先表现为习惯，

后来便成了法律。”恩格斯：《论住宅问题》（第三篇），载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８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６年
版，第３０９页。
目前版权体系中设置的每一项权利内容和例外规定，都旨在对应和协调各个不同传播产业的商业模式。例如，发

行权对应印刷出版行业，广播权和放映权对应广播行业和电影行业，表演权对应戏剧和剧场等。同时，一旦传播

技术的变革导致新的作品利用方式出现，进而对既有的商业模式构成威胁，新旧技术所代表的产业之间的利益博

弈就将最终上升为新的权利内容和新的例外规定。例如，互联网的出现导致传统的内容产业和新兴的互联网产业

的全新冲突，双方博弈的结果就是新的权利即向公众传播权的扇形体系，以及新的例外规定即避风港规则的同时

产生。这种不同产业博弈的最终结果，就是版权制度只能由诸多 “权利／例外”结构相互重叠嵌套而成，是高度
碎片化和复杂的法律。ＳｅｅＯｌｅＡｎｄｒｅａｓＲｏｇｎｓｔａｄ，Ｒ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ＲｉｇｈｔｓｉｎＣｏｐｙｒｉｇｈｔＳｏｍｅ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ｓｏｎａｎ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Ｍｏｄｅｌ，６２Ｊ．ＣｏｐｙｒｉｇｈｔＳｏｃ’ｙＵ．Ｓ．Ａ．５０３（２０１５）．
ＳｅｅＤａｎｉｅｌＪ．Ｇｅｒｖａｉｓ，ＴｈｅＰｕｒｐｏｓｅｏｆＣｏｐｙｒｉｇｈｔＬａｗｉｎＣａｎａｄａ，２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ＯｔｔａｗａＬａｗ＆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Ｊｏｕｒｎａｌ３１５，３３０
（２００５）．
参见前引 〔７１〕，里夫金书，第１８３页。
参见前引 〔５０〕，Ｆｉｓｈｅｒ书，第３页。
ＳｅｅＪｅｓｓｉｃａＬｉｔｍａｎ，ＤｉｇｉｔａｌＣｏｐｙｒｉｇｈｔ，Ｍｉｃｈｉｇａｎ：ＭａｉｚｅＢｏｏｋ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Ｍｉｃｈｉｇａｎ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７，ｐ．１５７．
参见熊琦：《互联网产业驱动下的著作权规则变革》，《中国法学》２０１３年第６期，第８３页。
参见前引 〔６８〕，Ｌｅｓｓｉｇ书，第１０２页以下。



灵活性以及我们在这个领域不断成长和尝试的能力，才是目前正确的方向。

　　２．文化产业发展与恰当的平衡
　　虽然在新的大众文化领域引入版权规则是不可取的，但是在既有的产业领域废除版权保护
同样不可取。首先，生活世界和经济系统各自的功能不同，无法相互取代。虽然网络和自媒体

带来了信息的社会化大生产，但是产业仍然承担大部分具有经济价值的作品即文化消费品的生

产活动，大众化创作与专业化创作的职能差别仍是一种客观存在。〔９０〕其次，虽然媒介充裕之

下的信息传递可以脱离价值传递，但是文化消费品的生产和流通作为经济系统内的工具行为，

只能通过商品的形式进行，目前版权所创设的法定信息稀缺条件，仍然是保障这种商品化得以

顺利进行的前提。总之，版权制度已经深深植根于我们的经济系统，它是产业内部组织和维持

知识生产的方式，也是无数职业作者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因此文化产业的发展繁荣，要求

政府必须保障版权市场的生产和交易秩序。

　　但也必须看到，在信息社会生产力变革的影响下，文化产业相较过去有两个根本变化：
　　其一，互联网的出现使文化消费品的生产和传播不再依赖于对媒介的大量前期投资，从而
将信息传递给消费者的边际成本包括生产、运输和存储信息载体在内的单位费用，可以降低到

零。〔９１〕上述媒介的单位成本，在过去的版权商品定价中一直占据主要部分，现在省去这部分

费用，意味着通过网络发行的文化消费品，其获利空间其实是大大提高的。因此，认为文化产

业在互联网时代遭受严重损失，其实并没有实据，相反，由于发行等有形成本降低到零，并且

版权人享有通过版权的垄断定价能力，文化产业因此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增长。据统计，２０１４
年至２０１９年，中国网络音乐许可收入增幅高达４５８％，远超其他行业的收入。〔９２〕在美国，音
乐产业的收入仅在２０１９年上半年就增长了１８％，其中８０％的贡献来自网络流媒体的播放。〔９３〕

　　其二，互联网将固定、发行和存储的成本降为零，加上瞬时的传播，使得文化市场的网络
效应正在快速形成，进而导致网络环境下的版权集中相比过去更加严峻。据统计，早在 ２０１８
年，我国网络上流行的音乐版权的６８％都为腾讯、网易等四家网络音乐服务商垄断。〔９４〕２０２１
年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对腾讯音乐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显示，后者集中后所占有的独家曲库资

源超过８０％。〔９５〕在期刊数据库领域，版权市场集中更加明显。据统计，全球五家最大的学术
期刊出版商与学术数据库运营商所占据的市场份额从 １９７３年的不足 １０％，到 １９９０年互联网
诞生前夕的约１５％，暴增至目前的至少７０％以上。〔９６〕

　　可见，互联网一方面消除了对媒介的投资需求和复制发行中的成本因素，同时强化了版权
人垄断定价的能力，另一方面提高了产业的集中和垄断趋势。如果说版权的宗旨是通过给文化

产业的投资提供法律保障，以促进文化消费品的供给，那么在目前信息的固定、复制和发行不

再依赖媒介的前期投资，现有的技术可以轻易地完成过去的版权制度所旨在实现的功能时，继

·１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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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熊琦：《Ｗｅｂ２．０时代的著作权法：问题、争议与应对》，《政法论坛》２０１４年第４期，第８８页。
ＳｅｅＳｔａｎＪ．Ｌｉｅｂｏｗｉｔｚ＆ＲｉｃｈａｒｄＷａｔｔ，ＨｏｗｔｏＢｅｓｔＥｎｓｕｒｅＲｅｍｕ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ＣｒｅａｔｏｒｓｉｎｔｈｅＭａｒｋｅｔｆｏｒＭｕｓｉｃ？Ｃｏｐｙｒｉｇｈｔａｎｄ
Ｉｔｓ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ｓ，２０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ｕｒｖｅｙｓ５１３，５１５（２００６）．
参见前引 〔５〕，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报告。
ＳｅｅＪｏｓｈｕａＰ．Ｆｒｉｅｄｌａｎｄｅｒ，ＭｉｄＹｅａｒ２０１９ＲＩＡＡＭｕｓｉｃＲｅｖｅｎｕｅＲｅｐｏｒｔ（Ｓｅｐｔ．２０１９），ｈｔｔｐ：／／ｗｗｗ．ｒｉａａ．ｃｏｍ／ｗｐ－ｃｏｎｔｅｎｔ／
ｕｐｌｏａｄｓ／２０１９／０９／Ｍｉｄ－Ｙｅａｒ－２０１９－ＲＩＡＡ－Ｍｕｓｉｃ－Ｒｅｖｅｎｕｅｓ－Ｒｅｐｏｒｔ．ｐｄｆ，ｌａｓｔｖｉｓｉｔｅｄｏｎ２０２１－１２－２３．
参见宁立志、王宇：《叫停网络音乐市场版权独家交易的竞争法思考》，《法学》２０１８年第８期，第１６９页。
同前引 〔２〕。
参见王伟：《数字内容平台版权集中的法律规制研究》，《政治与法律》２０２０年第１０期，第１３７页。



续维持甚至扩大版权人的垄断地位，就是不合理的。尤其是，目前的网络效应和版权集中，正

在不断地加剧产业内部包括明星作者和普通作者、大型平台和中小企业之间的回报分配不公

平，〔９７〕正如学者所说，通过版权制度让作者过上体面的生活和保护唱片公司不受盗版侵袭是

一回事，但是把作者和他的开发商都变成寡头和财阀又是另一回事。〔９８〕因此，中共中央和国

务院在 《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 （２０２１ ２０３５年）》中特别指出，建设面向社会主义现代化
的知识产权制度，应完善规制知识产权滥用的法律制度以及与知识产权相关的反垄断、反不正

当竞争等领域立法。笔者认为，版权保护要想继续起到促进产业发展的积极作用，必须在新的

环境下重新考虑如何实现平衡的问题。否则，版权作为一种合法的垄断，不仅无益于文化产业

的进一步发展繁荣，而且容易蜕变为市场领先者的固有优势。

　　正如前文所述，版权应该设法在激励与接触之间实现平衡。在产业语境下，消费者接触的
增加往往意味着作品供给量的提高，如果将这种供给限定为合法的市场途径而不是盗版的话，

那么目前就是需要在垄断权和自由市场之间建立平衡。

　　版权作为一种垄断是激励投资所必需这种观念，其实是 １８世纪重商主义的产物，在当时
资本极度稀缺的条件下，授予和保护垄断权确实是使投资有意义的前提。〔９９〕但是长期看来，

垄断权并不是激励投资的普遍情形，因为随着资本极度稀缺的状态被逐渐打破，自由市场的竞

争原则在各国现代产业的发展历程中一直占据主导地位。相较而言，自由市场的运行并不会保

证每一位投资者都能得到一块市场，投资者也不会在回报有了保证之后才开始投资和创新。因

为即使在没有垄断提供激励的情况下，竞争的压力和获利甚至生存的欲望，通常也会促使个人

和商业投资知识创造。〔１００〕版权和文化产业的历史表明，从音乐、电影、广播到软件，我们首

先是投资上述产业并在获得市场成功之后，才想方设法地将它们纳入版权的保护范围。可见，

版权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毋宁是在已经建立的市场上，维护既有的生产和交易秩序。

　　我国网络音乐产业的发展历程也表明，早期随着互联网等新技术显示其市场潜力，大量的
私人投资率先涌入并建立各种网络音乐平台，从而推动网络音乐市场的迅速扩张。因此，在产

业的成长期，自由竞争才是市场扩张的主要驱动力。然而，这个时期绝大多数的网络音乐都是

盗版，因此要想长期维持一个建设性的市场环境，公平竞争和反盗版的法律管制就是必须的，

版权其实在这个时期才开始起主要作用。〔１０１〕随着 ２０１２年打击网络盗版的 “剑网行动”的实

施，我国网络音乐的生态迅速从接近９９％的盗版转变为２０１８年达到９６％的正版，〔１０２〕网络音

·２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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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统计，２０２０年我国音乐人的总收入中，有５２％的音乐人没有获得来自音乐的任何收入，２４％的音乐人的音乐
收入占总收入的５％以内，７％的音乐人的音乐收入占总收入的６％ ２０％，仅有７％的音乐人的音乐收入占总收
入的比重达到１００％。另一方面，明星歌手演员的年收入则动辄可达上亿元。参见 《中国传媒大学报告称 ５２％
的中国音乐人没有音乐收入》，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ｎｅｗｓ．ｃｏｍ．ｃｎ／ｃｕｌ／２０２０／１２－２１／９３６７７６３．ｓｈｔｍｌ，２０２１年 １２月
２４日最后访问。
参见 ［美］斯图尔特·班纳：《财产故事》，陈贤凯、许可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第１８９页。
参见 ［美］劳伦斯·莱斯格：《思想的未来———网络时代公共知识领域的警世喻言》，李旭译，中信出版社２００４
年版，第７４页。
参见前引 〔１９〕，德霍斯书，第１７５页。
参见陈平：《代谢增长论———技术小波和文明兴衰》，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９年版，第３０页以下。
ＳｅｅＩＦＰＩ，ＤｉｇｉｔａｌＭｕｓｉｃＲｅｐｏｒｔ２０１２，ｐ．２３，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ｍｕｓｉｋ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ｄｅ／ｆｉｌｅａｄｍｉｎ／ｂｖｍｉ／ｕｐｌｏａｄ／０６＿Ｐｕｂｌｉｋａｔｉｏｎｅｎ／
ＤＭＲ／ｉｆｐｉ＿ｄｉｇｉｔａｌ－ｍｕｓｉｃ－ｒｅｐｏｒｔ－２０１２．ｐｄｆ，ｌａｓｔｖｉｓｉｔｅｄｏｎ２０２１－１２－２３；ＩＦＰＩ，Ｍｕｓｉｃ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ＩｎｓｉｇｈｔＲｅｐｏｒｔ２０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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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产业在这种结构性升级的基础上再次实现快速增长。但是，随着网络音乐的运作日渐成熟，

产业集中趋势愈发明显，早期的多数音乐平台逐渐被四家主要的音乐服务商兼并，导致哄抬许

可费、抢夺独家版权和分割消费市场的现象。由此，国家对网络版权监管的重点就转向版权反

垄断和防止市场集中。２０１７年国家版权局约谈主要网络音乐服务商，要求其避免采购独家版
权，积极推动网络音乐作品转授权，消除影响网络音乐广泛授权和传播的不合法、不合理障碍

之后，〔１０３〕对网络音乐平台的反垄断和经营者集中调查，逐渐成为国家在版权领域的关注重

点。这种反垄断和促进竞争的做法，不仅没有导致投资受阻或产业收入下滑，反而降低了整个

产业获得音乐的成本，消费者因此也能以更低的成本、通过更多的渠道获得音乐作品，从而实

现了产业发展和消费者福利的良性互动。

　　综上，在初始阶段，随着互联网消除了对媒介投资的需求，资本因素的影响下降，我国文
化产业在互联网的早期快速扩张并不依赖版权的垄断激励，而是通过 “低法治”的自由竞争

来推动。在成长阶段，随着一个稳定增长的文化消费品市场在网络上逐渐建立起来，进一步的

规模化大市场依赖一个公平有序的竞争环境，版权在打击网络盗版和维护市场秩序方面发挥了

主要作用。在成熟阶段，网络效应与版权作为一种合法垄断相结合，导致版权市场过度集中，

阻碍自由竞争的形成，因此国家加大了反垄断的力度，防止版权市场过度集中和市场操纵，以

便作品能够在零边际成本的网络中被尽可能多的平台合法地提供给消费者，从而提高消费者合

法获得和接触作品的能力。

　　总之，文化产业在网络环境下的繁荣需要有效的市场秩序，盗版横行和版权垄断皆为其对
立面。这个能够保障文化消费品的有序生产和销售的市场本身，毋宁是制度的产物，它取决于

版权能否在激励与接触之间不断寻求并实现恰当的平衡。当前，这种平衡要求政府能够保证公

平有序的竞争环境，同时还必须维持一个低成本的知识要素自由流动的环境，具体的途径就是

网络反盗版和版权反垄断的双管齐下。

结 语

　　本文澄清了版权的制度功能和它存在的社会前提，即社会上媒介的稀缺以及作品的复制发
行需要大量的投资，因此，知识的生产和传播主要依靠产业化的方式进行。在这种社会条件

下，保护版权给文化产业的投资提供了法律保障，使得知识的大规模商品化和市场化成为可

能，后者在客观上提高了社会的知识存量和传播范围，同时也强化和扩大了创作作为一种职业

的地位和范围。

　　进入信息社会以后，随着互联网的媒介充裕和零边际成本的社交网络的出现，对媒介的大
规模投资等资本因素在文化生产中的比重下降，知识的生产和传播也可以脱离产业进行，由此

带来了大众文化的蓬勃发展和复制发行的成本骤降。虽然版权作为一种合法的垄断在激励和保

障投资方面的重要性不如从前，但是版权作为产业内部组织和维持知识生产的方式，构成了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无数产业工人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条件。

　　在新的信息社会的大背景下，需要重新认识和正视版权的作用和局限。文化产业只是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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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３〕 参见 《国家版权局约谈主要网络音乐服务商》，ｈｔｔｐ：／／ｍｅｄｉａ．ｐｅｏｐｌｅ．ｃｏｍ．ｃｎ／ｎ１／２０１７／０９１３／ｃ４０６０６－２９５３３３０２．
ｈｔｍｌ，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２３日最后访问。



主义文化和科学事业的一部分，一个发达的文化产业并不足以完全代表文化和科学事业的繁荣

与健康发展。过于强调版权和文化产业的作用，反而会导致大众文化领域可选择的范围越来越

小，因为市场排除了其他不盈利的选择，最后只剩下商业上成功的作品。因此，文化与科学的

繁荣还得依靠国家的力量和社会的参与。国家的介入和扶持是克服私有产权和市场竞争的弊端

的重要条件，能够确保知识创造一定程度上无需依赖私人资本对逐利的偏好。大众积极参与文

化的创作、传播和讨论，是在当前实现文化多样性和确保社会的沟通得以顺畅以及维护信息社

会的言论自由所必需。总之，一个宽松的文化环境、以产业政策为主导的规模化大市场、低成

本的知识要素自由流动的环境以及国家的强有力的支持和反垄断介入，是目前我国进一步实现

文化发展与繁荣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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